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代销类资产管理产品

对外提供个人信息授权书

尊敬的客户:为了维护您的权益，请在签署本授权书前，仔细阅读本授权书

各条款(特别是字体加黑条款)，关注您在本授权书中的权利、义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行”）深知个人信息对您的重要性，

会尽力维护您的个人信息安全，遵循合法、正当、必要、诚信原则开展个人信息

处理活动，依法公开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则，明示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

围，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与您的相关约定处理您的个人信息，对您的

相关个人信息承担保密责任，依法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一、授权事项

（一）为向您代销公募基金、代销理财和信托计划及其他资产管理产品及提

供相应服务，您同意并授权我行基于履行本产品协议所必需：

出于产品运营维护、按监管要求报送信息、客户售后服务等的目的，将必要

个人信息通过加密技术传输或者加密移动介质方式传输给产品管理人（详见对应

产品销售文件）处理，包括您的姓名、证件类型及号码、证件有效期限、职业、

国籍、非居民涉税信息、银行账户信息、您在我行的客户号及风险测评结果、您

在我行的产品资金账号、您在我行的产品签约、持仓信息及交易记录。

产品管理人具备数据安全能力，并已采取有效措施防范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我行承诺与产品管理人签订的合作合同中明确约定双方使用您相关个人信息的

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和个人信息保密责任义务，以及防范个

人信息泄露风险的有效措施，并要求产品管理人应当按照约定处理个人信息，不

得超出约定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处理个人信息或转委托他人处理个人信息；

如产品管理人变更原先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的，我行将依照法律规定重新取得

您的同意。

产品管理人会将您的个人信息存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产品管理人将为处理本业务之目的接触并按照业务办理需要处理您的个人

信息，我行承诺将向产品管理人明确其保护您的个人信息的职责并要求其承担相

应保密义务。

产品管理人的名称、联系方式，可通过我行官网、客户服务与投诉热线（95566）

及您所购买产品对应的销售文件查询。

如您拒绝同意我行将您的个人信息对外提供至产品管理人，您将无法使用本

项产品服务。

（二）除下述情形外，我行不得将您的个人信息提供给其他第三方机构，在

提供时应向有关第三方机构明确其保护您相关个人信息的职责并通过签署协议

等方式要求有关第三方机构承担相应保密义务：

1、经您另行书面同意或授权的；

2、我行因税务、审计、诉讼、仲裁、调解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披露的，

或有权机关要求的。

上述条款涉及向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将可能会使相关第三方机构据此知悉您

相关个人信息，并依法为您提供服务或采取可能涉及您的行为。

二、其他

（一）您保证签署本授权书是您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个人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合法、有效。

（二）自您在申请本业务相关材料勾选确认或签字本授权书后生效（若您通

过互联网签约，形成的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等同于书面合同，互联网签约、履行

合同所形成的电子数据材料等同于线下形成的书面材料原件），至您在我行所有

购买的代销公募基金、代销理财和信托计划及其他资产管理产品结束代销关系之

日止。我行仅在法律法规、监管规定以及为实现本授权书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目的

所必要的期限内保留您的个人信息。当超出数据保存期限后，我行会对您的个人

信息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但根据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履行合规义务而需要保

留您的个人信息的除外。

（三）特别提示:如果您对本授权书有任何疑问、意见或建议，可以通过拨

打我行客户服务与投诉热线 95566，或到我行各营业网点咨询或反映；如果您认



为我行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损害了您的合法权益，您也可通过我行客户服务与

投诉热线 95566 进行投诉。受理您的问题后，我行会及时、妥善处理，并在 15

个工作日内给予您答复，若情况复杂我行可能在 30 天内给您回复。如您对我行

的回复不满意，您可以通过投诉、申请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向行业主管机

关、调解组织及司法机关寻求解决方案，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我行全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中国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

大街 1 号，邮编：100818。

本人声明:本人已仔细阅读上述所有条款，并已特别注意字体加黑的内容。

中国银行已应本人要求对相关条款予以明确说明。本人对所有条款的含义及相

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通晓并充分理解。

（以下内容仅线下纸质申请渠道展示）

授权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